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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补贴对象：

    经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从事灵活就业后，且在市本级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2025年度养老保险费的人员。就业困难人员是指劳动年龄内（年满 16 周岁至依法领取养老保险待遇）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，但因身体状况、技能水平、家庭因素、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，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未能实现就业，进行了失业登记，并主动向基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认定的下列人员：

1.城镇大龄人员。指距离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不足 10年的城镇常住人口。

2.“零就业家庭”成员。包括城镇“零就业家庭”和“零转移就业家庭”成员,指同一户籍家庭成员在 2人及以上的城镇区域家庭或者脱贫户（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）中，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（在校学生、现役军人、已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人员除外），均进行失业登记且处于失业状态。

3.城镇低保人员。指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。

4.残疾人员。指持有《残疾人证》或者《残疾军人证》的城镇常住人口。

5.长期失业人员。包括最近一次办理失业登记后连续失业 6个月（含）以上仍未实现就业的人员以及毕业 6个月后仍未实现首次就业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。其中：判断毕业 6个月后是否仍未实现首次就业，以甘肃人社公共服务平台中毕业生登记的就业去向为依据。

6.失地农民。指依法被县级以上（含县级）政府实施统一征地后，完全失去原承包土地的农民。

7.省政府确定的其他就业困难人员。

补贴政策：

1.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实行“先缴后补”，补贴标准按实际缴费金额的2/3给予补贴（对超过100%缴费基数部分不予补贴）。补贴期限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时年龄为准，除对距法定退体年龄不足5年的可延长至退休外，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。

2.2025年初次申请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的，须在申报前通过“甘肃人社综合服务平台”进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且进行了灵活就业登记。社会保险补贴时间从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后且登记灵活之日起计算。

3.就业困难人员在灵活就业期间以企业法人（个体户）、股东、监事、管理人员等身份注册营业执照或通过其他途径已实现就业、领取失业保险金、失信被执行的不能享受政府补贴。     

所需材料：

1.审批表（在参保地社区领取后加注社区或街道办意见并盖章）；

2.居民身份证、户口簿原件（缴费姓名与身份证姓名不一致的需提交）；

3.就业创业证原件；

4.解除劳动协议书原件（原市直国有、集体企业中央、省属企业的下岗失业人员）；

5.零就业家庭人员承诺书（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中的失业人员）；

6.残疾证或残疾军人证原件（残疾失业人员）；

7.低保证原件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失业人员）；

8.申请人社保卡原件；

9.2025年基本社会保险缴费凭证原件。

（注：1、2、3、9项为必须提供的资料；初次申请者根据其就业困难人员类别分别提供4、5、6、7项中的一项；初次申请者和社保卡号变动者第8项必须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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